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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0           证券简称：安硕信息      公告编号：2018-046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签发的 14 份《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准许

40 名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讼，撤诉涉及的诉讼请求金额为 2,973,115.99 元。具

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由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为公司行为存

在误导性陈述，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详见巨潮资讯网：2016-045）。40

名撤诉投资者此前提出的诉讼请求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

露。 

二、本次收到的《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收到了(2018)沪 02 民初 213 号、(2018)沪 02 民初 214 号、(2018)

沪 02 民初 215 号、(2018)沪 02 民初 218 号、(2018)沪 02 民初 221 号、(2018)沪

02 民初 224 号、(2018)沪 02 民初 227 号、(2018)沪 02 民初 238 号、(2018)沪 02

民初 241 号、(2018)沪 02 民初 244 号、(2018)沪 02 民初 247 号、(2018)沪 02 民

初 288 号、(2018)沪 02 民初 292 号和（2018）沪 02 民初 296 号等 14 份《民事

裁定书》，准许 40 名投资者撤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部分案件合并审理：(2018)沪 02 民初 215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15-217

号]、(2018)沪 02 民初 218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18-220 号]、(2018)沪 02 民

初 221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21-223 号]、(2018)沪 02 民初 224 号对应[(2018)

沪 02 民初 224-226 号]、(2018)沪 02 民初 227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27-229

号]、(2018)沪 02 民初 238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38-240 号]、(2018)沪 02 民

初 241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41-243 号]、(2018)沪 02 民初 244 号对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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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02 民初 244-246 号]、(2018)沪 02 民初 247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47-249

号]、(2018)沪 02 民初 288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88-291 号]、(2018)沪 02 民

初 292 号对应[(2018)沪 02 民初 292-295 号]、(2018)沪 02 民初 296 号对应[(2018)

沪 02 民初 296-298 号]。  

三、对公司的影响 

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讼，有利于减轻公司的诉讼负担。对于投资者提 

起的诉讼，公司将继续会同律师团队积极地开展诉讼应对工作，努力在法律许可 

范围内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 日 




